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教育部关于印发《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 

抽检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

教育局，有关部门（单位）教育司（局），部属各高等学校、

部省合建各高等学校： 

为贯彻落实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》和《关

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》，加强和改进

教育督导评估监测，保证本科人才培养基本质量，特制定《本

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抽检办法（试行）》。现将该办法印发给

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  育  部     

 2020 年 12 月 24 日      

教督〔2020〕5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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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抽检办法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按照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》和《关

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》要求，为加强和改

进教育督导评估监测，做好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（以下简称本

科毕业论文）抽检工作，保证本科人才培养基本质量，制定本办

法。 

第二条 教育部负责本科毕业论文抽检的统筹组织和监督，

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本地区本科毕业论文抽检的具体实施。其

中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负责军队系统本科毕业论文抽检的

具体实施。 

第三条 本科毕业论文抽检工作应遵循独立、客观、科学、

公正原则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抽检工作的正

常进行。 

第四条 本科毕业论文抽检每年进行一次，抽检对象为上一

学年度授予学士学位的论文，抽检比例原则上应不低于 2%。 

第二章 评议要素和重点 

第五条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参照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

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》等要求，结合本地区工作实际，按照《普

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（2020 年版）》学科门类分别制定本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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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业论文抽检评议要素。 

第六条 本科毕业论文抽检应重点对选题意义、写作安排、

逻辑构建、专业能力以及学术规范等进行考察。 

第三章 工作程序 

第七条 教育部建立全国本科毕业论文抽检信息平台（以下

简称抽检信息平台），面向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提供学术不端行为

检测、毕业论文提取和专家评审等定制功能，对各省级教育行政

部门开展本科毕业论文抽检工作实行全过程监督。 

第八条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基于抽检信息平台和本地区学士

学位授予信息，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抽检名单。抽检论文要

覆盖本地区所有本科层次普通高校及其全部本科专业。 

第九条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利用抽检信息平台对抽检论文进

行学术不端行为检测，检测结果供专家评审参考。 

第十条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采取随机匹配方式组织同行专家

对抽检论文进行评议，提出评议意见。每篇论文送 3 位同行专家，

3 位专家中有 2 位以上（含 2 位）专家评议意见为“不合格”的

毕业论文，将认定为“存在问题毕业论文”。3 位专家中有 1 位

专家评议意见为“不合格”，将再送 2 位同行专家进行复评。2

位复评专家中有 1 位以上（含 1 位）专家评议意见为“不合格”，

将认定为“存在问题毕业论文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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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结果反馈与使用 

第十一条 本科毕业论文抽检结果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向有

关高校反馈、抄送省级学位委员会，同时报教育部备案。 

第十二条 本科毕业论文抽检结果的使用。 

（一）抽检结果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开。 

（二）对连续 2 年均有“存在问题毕业论文”，且比例较高

或篇数较多的高校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在本省域内予以通报，

减少其招生计划，并进行质量约谈，提出限期整改要求。高校应

对有关部门、学院和个人的人才培养责任落实情况进行调查，依

据有关规定予以追责。 

（三）对连续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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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监督与保障 

第十三条 教育部定期对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本科毕业论文

抽检工作情况开展监督检查，并将工作情况纳入省级人民政府履

行教育职责评价的范畴。 

第十四条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保障本科毕业论文抽检工作

经费，列入年度工作预算，确保抽检工作顺利开展。 

第十五条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建立本科毕业论文抽检申诉

机制，规范申诉处理程序，保障有关高校和学生的合法权益。 

第十六条 各有关高校应按照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有

关要求，积极配合本科毕业论文抽检工作，准确完整地提供本科

毕业论文、学位授予信息等材料。 

第六章 附则 

第十七条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参照本办法，结合地方实际，

制定本省（区、市）本科毕业论文抽检工作实施细则，并报教育

部备案。 

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教育部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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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抄    送：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位委员会。
部内发送：有关部领导，办公厅、高教司、学位办、规划司、财务司、
          政法司、职成司 

教育部办公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 月 4 日印发 


